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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部各單位職務出缺，考量職務需要，擬對外甄選人員時，

由用人單位填具外補人員申請書（格式如附件一），送人事

處錄案，由人事處簽陳部長核定後，登錄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（以下簡稱徵才系統），公告報名

時間為三日以上。 

二、本部於辦理公開甄選時，得增列候補名額，其名額不得逾

職缺數二倍，用人單位依前點規定送人事處錄案時，於外

補人員申請書名額欄註明。 

        前項候補名額之候用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

三個月，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職務列等相同、

性質相近之職缺為限。 

        候補之名額及候用期間，應於公開甄選之網路公告內

載明周知。 

三、報名截止後，由人事處至徵才系統下載應徵人員名冊，送

用人單位依業務需要就應徵人員擇優移請人事處辦理初

審。 

四、經人事處初審符合公告資格條件者，由用人單位辦理面試，

必要時得舉行測驗，並依積分高低填具本部甄選外補人員

評審表（格式如附件二）移送人事處辦理。 

五、人事處依用人單位移送之前點資料，將本部甄選外補人員

評審表內之人員，依所具資格條件或積分高低造列名冊，

檢同有關資料，報請部長交付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評審後，



陳請部長圈定之。 

部長對前項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報請圈定之人選有不同

意見，退回人事處重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

甄選方式辦理時，應加註理由。 



附件一        ○○司（處）外補人員申請書 

職 稱  

職 系  

官 職 等  

名 額 

   名。（若需增列候補人員，請打Ｖ） 

□本次甄審增列候補人員  名（不得逾職缺數 2倍），候補期間自甄

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 個月，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

職務列等相同、性質相近之職缺為限。 

報名日數       日 

資格條件  

工作項目  

補何人缺  

聯絡方式 

一、 請於 年 月 日前進入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，點選「我要應

徵」功能鍵，持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入後完成應徵資料登錄

及確認。並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派令、相關證照、外語檢定證

明、身心障礙手冊（有則檢附）等資料電子檔上傳至本職缺。 

二、 符合資格條件者，依學經歷、證照、訓練、進修及其他指定條

件擇優通知面試（必要時得舉行測驗）。 

三、 聯絡人：   先生／小姐；聯絡電話：    。 
 

用人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
附件二              農業部甄選外補人員評審表 

 
 職缺所在單位：    職稱：    職系：    

   官職等： 
  

 

面談 
（儀態、見解、思考邏輯、
專業智能等） 

測驗 總分 名次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備註： 

外補人員應辦理面談作業；測驗得依實際需要舉行，總分為一百分。（配分

比例請於本欄註明） 

 

用人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      

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成績 

姓名 


